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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国家进一步重视
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于 2006 年正式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后颁布了一系列制
度和政策。近十多年来，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
等化程度逐渐提高，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2020 年 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对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有必要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化问题。

一、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的要点是“富
裕”和“共享”（李实，2021），人的全面发展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
富裕、共享，还是人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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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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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
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①，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一）基本公共服务是普遍富裕的重要标志之一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习近平，2021），因此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普遍富裕”应当有一个
显著的标志，即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异的公共部分，这就是基本
公共服务。现实生活中，每个社会成员虽然有不同的需要，但有共同的基本需要，而且仅
依靠社会成员个人的力量难以满足这些基本需要，或者需要更高的社会成本，即效率很
低，这就需要建立一套面向全民的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基
本需要，以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尊严。

基本公共服务是普遍富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国家在民生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关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变
动或修改需要法定程序。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的范
围可能随之扩大、服务标准可能随之提高，这就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中设计相应的
机制。事实上，基本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体现社会普遍富裕的程度，是共同富裕的基础
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再分配力度体现社会财富的共享程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程度则体现全社会富裕的均衡程度、社会文明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益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传统的思维中，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把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作为实

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选项。然而，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积
累，依靠人的勤劳与创新。这就需要转变思路，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据此，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从关注物的分配转变到关注人的发展，把人的能力普遍提高
和人的发展机会更加公平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致力于普遍提高国民
的基本素质、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敬业精神，制定公平有效的市场规则并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培育有益于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设计者充分考虑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
既包括贯穿人的一生的持续性需要，即衣食、居住、健康和文化娱乐，也包括一生中每个
环节的阶段性需要，即生育、教育、就业、养老②。其中健康、教育、就业等项目，与人的全
面发展直接相关。国家通过实行全民健身计划、基本医疗服务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等项目，促进人的健康和身体素质提高；通过实行义务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项目，提高
国民素质和劳动能力，为社会成员个人家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

①②《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人民日报》，2012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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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通过就业创业公共服务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项目，为社会成员勤劳致富、创新
致富、施展才华提供机会，培育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三）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益于经济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要富裕就必须依靠经济发展。一般认为，实施基本公共服务

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甚至有人担心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并推进均等化可能会影响经济
发展。确实，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需要相应的成本，尤其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必然要对财力薄弱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提供转移性支付，因而需要有力的财力保障（谭文
全，2016）。同时，合理而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收益。一是有
效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益于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并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因而有
益于经济持续发展。二是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益于社会稳定和谐，进而为经济发
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合理、供给有效，则社会成员的基本需
要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安居乐业，是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三是合理的基
本公共服务制度能够促进消费，进而直接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制度设计合理且运行有效，
每个社会成员对未来的生活会有信心，也会相应地增加消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运行的
结果往往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包括资金给付、物资供应或服
务提供，这将直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可见，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及其有效运行将增加全社会持续的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四）基本公共服务是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
现实生活中，个体在基因、基础、能力和机会等方面存在差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贡

献也存在差异，在第一次分配中所获得的财富就有差异。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通过一系
列合理而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缩小这种差距，比较典型的有税收、基本公共服务和财
政转移支付等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所处理的是社会领域的问题，但采用的是经济手
段，政府或政府委托的机构通过资金给付、物质帮助或服务递送，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
需要，尤其是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这一过程中，无论哪种方式都伴随着资金流动。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中许多项目的资金来自国家财政，其主要部分来自纳税人所缴的税款，而
中高收入群体对国家税收的贡献相对较多。但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者是全体社会
成员，而且其中某些项目高收入群体是不享受的，因而由财政出资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有显著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还有一类是缴费型项目，其资金来自项目参与者的专门
缴费。比较典型的是社会保险，参保者依法缴费后有权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如果制度设
计合理，也会产生积极的再分配效应。进一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是缩小城乡、
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差距，这就意味着由政府依靠国家强制力统一筹集的基本公共服务
资源会更多地流向乡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例如，社会救助体系中各种项目和
面向妇老幼残等特殊群体的公共福利项目，本质上是中高收入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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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因而地方政府组织资源的能力和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的能力存在差异，为保证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得到贯彻，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
权益能够落实，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会建立有效的机制，确保各地方政府均具有贯彻落
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各项目的能力，这必然会产生地区之间的社会财富再分配。

二、中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经济持续发展和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实施，中国民生状况显著
改善。尤其是国家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了具体的
规划和行动计划，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黄燕芬等，2019）。但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还存在“短板”，集中表现为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差异显著。
（一）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依然薄弱
近些年，国家加强了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精准扶贫，实现了农业农村的跨越式发展（魏后凯、刘长全，2019）。但总体上看，乡村
发展依然滞后，与城镇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缪小林等，2017）。仅从现行基本
公共服务清单中的若干项目看，与城镇相比乡村明显薄弱。一是乡村基础教育薄弱。尽
管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小学和幼儿园的乡镇全覆盖，但与城镇的教育质量差距较大，部分
农村的义务教育质量甚至未能达标。农村小学和初中的生均仪器设备值分别仅为城市
的 75.8%和 76.0%①；农村小学专任教师的学历水平整体较低。二是乡村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低。尽管中国已基本实现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全覆盖，但其服务能力明显低于城镇。乡
镇卫生院医务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 22.2%（村卫生室则仅占 10.5%），而城市社
区服务中心这一指标是 43.2%。此外，城乡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之比为 1.8∶1，城乡每
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之比为 2.2∶1，城市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是乡村的 2.1 倍，城
市每千人注册护士是乡村的 2.6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1）。三是乡村基本风险保
障水平低。老年收入保障方面，2020 年全国农村老年人的平均养老金每月 174元，是退
休职工平均养老金的1/19②。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城镇居民大多数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而农村居民适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均基金支
出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4.65 倍③。

目前，中国城镇化程度较低，乡村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基本公共服

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号）》（http：//www.agri.cn/V20/SC/jjps/201712/t20171215_
5980618.htm），2017 年 12 月 15 日；《中国教育概况———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http：//www.
moe.gov.cn/jyb_sjzl/s5990/201909/t20190929_401639.html），2019 年 9 月 19 日。

② 根据《202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得到。
③ 根据《2020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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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供给能力不足，又由于乡村地域广袤而人口居住分散，许多自然村落或村民小组的常
住人口少于百人（黄祖辉等，2021），基本公共服务单位成本过高，可及性低。在城乡二元
体制下，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没有得到有效确认。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权
益虽然已经确立但实现程度较低，还有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还没有得到确认。例如，
就业服务方面，在农村基本缺失。农民虽然有土地，但生产资料难以满足其发展需要，无
法使其富裕。他们当中一些人处于不充分就业的状态，而现行就业公共服务制度一直没
有把农民就业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考虑。
（二）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相对不足
中国地区之间的自然禀赋和经济社会文化都存在较大差异，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

依然不平衡，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中的某些项目在中西部地区未能落实到位。一是中
西部地区义务教育不到位。2019年全国有 136个县未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国家认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和新
疆①。事实上，中西部地区在教育经费投入、学校标准化建设、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等方
面均相对不足。二是中西部地区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相对较弱。2020 年，东部地区拥有
388 555 所医疗机构，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1 .22 和 1 .23 倍；东部地区拥有三级医院
1 328所，而中部和西部分别只有 767 和 901 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1）。此外，中
西部地区每千人执业医师数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三是中西部地区基本风险保障水平相
对较低。中国社会保障多数项目的制度框架全国统一，但具体政策在地区间有明显差
异。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例，2020 年的人均基金支出额，上海 2 300.56 元、北京
1 990.96 元、浙江 1 358.75 元、江苏 983.87 元，而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的这一指标
在 800元以下，还有一些省份则在 700元以下（国家统计局，2021）。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既有自然环境的差异，也有经济
实力的差异，还有管理服务的差异，但最直接的表征是财政投入的差异。事实上，基本公
共服务的绝大多数项目需要财政投入，如果财政不足就难以落实。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
生均教育经费，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 年，河南省普通小学生均
经费 7 665.53 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2.17%，普通初中生均经费 11 575.74 元，仅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 65.02%②。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低于东部地区，主要是因为
其财政支撑能力较弱。事实上，某一地区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撑能力，可以该地区
财政收支缺口与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根据 2020 年《中国财政年鉴》，这一指标的全国

① 2020 年 5 月 19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介绍 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有关情况，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moe.gov.cn）。

②《2020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http : //m.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2111/t20211130_
583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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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50.39%，最好的是上海 12.40%；其次是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在 20%～30%
之间；较好的是天津、山东、福建，在 30%～40%之间；处于中间的是山西 50.16%。其余
省份均高于全国平均值，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这一指标普遍较差，部分地区在 70%以
上，还有几个地区在 80%以上。可见，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实力，是提高
其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关键。
（三）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
受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许多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与社会成员个人身份和社

会地位相联系。目前基本公共服务权益在群体之间还存在显著差异，与共同富裕的要求
不相适应。一是基本公共服务部分项目须以户籍为基础。义务教育和社会救助项目及特
殊群体公共福利中的多数项目，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困人员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
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以及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殡葬服务
等，需要有本地户籍才能享受，而且面向非就业群体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
老保险，大多数地区也规定具有本地户籍者才能参加。二是基本公共服务某些项目因身
份不同而有差异。例如，生育保障、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等项目的保障水平，工薪劳动者大
大优于其他社会成员。三是劳动者基本公共服务因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而有显著差异。
例如，正规就业者有明确的劳动关系，可以得到职工社会保险 5 个项目的保障，但其他
劳动者（如农业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非正规就业者和部分进城务
工的农民工）参加职工社会保险时会遇到诸多障碍，典型的表现是参加工伤保险难。

在中国，较长一段时期内工薪劳动者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优于其他社会成员，但那时
工薪劳动者的范围很小，也就是说这类公共服务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改革开放后，随
着城镇化和非农化的进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原有的公共服务制
度开始出现种种不适应。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项目设置没有基于全体社会成员
基本需要，若干项目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基于各类社会成员的平等权益，因此难以适应现
实需要，更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事实上，社会成员自由平等的意识逐步增
强，劳动力市场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口流动和人户分离的现象已经很普遍。根据全国第
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 49 276万人（比 2010 年增长 88.52%），
流动人口达到 37 582万人。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需与时俱进。

三、基于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思路

面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出发，充分认
清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职责担当，以及现实环境和
约束条件，注重系统性整体设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及其运行的规范性、反贫困功
能及收入再分配功能，不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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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基本公共服务的系统性整体设计
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某些项目缺失，某些项目的制度设计理念和设计思路滞

后，某些项目因服务标准偏低而难以担当应有职责，某些项目则因服务标准偏高而不可
持续，某些领域制度碎片化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并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共同富裕的进程。在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曾经是少数人的“专利”，随着
时代的进步，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将逐步扩展到全体国民，因而要逐步厘清基于国民权益
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基于劳动者权益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据此，要从经济社会发
展的整体出发，系统审视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而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项目体系、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

1. 明确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根据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审视
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项目的完整性和各项目定位的准确性。对缺失的项目，应当逐
步增设，重点是增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使农民所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市民逐步
接近。此外，对设置不合理的项目应当妥善处置，对定位不当的项目应当明确其职责定
位并逐步改进。

2. 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优化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体系和制度设计。顺应城镇
化、非农化和人口流动的趋势，使非户籍常住人口能够在其实际居住地享受应有的基本
公共服务；顺应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构建与数字化时代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顺应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加强养老、育儿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建设。

3. 充分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过程中的约束条件，稳步推进各项改革。近几
年来，经济发展增幅趋缓，未来还有诸多不确定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撑能力需
要有理性的判断，要始终保持基本公共服务的适度水平，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制
定和调整的规则并严格执行；充分重视社会成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认知变化和对制度改
革的承受能力，新增项目稳步实施、服务标准低水平起步，现行服务标准过低的项目逐
步提高其服务标准，现行标准过高的项目，先稳定其标准后采取妥善措施使之逐步到达
适宜的状态；正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制定控制和逐步缩小差距
的具体行动计划，并有效落实。
（二）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及其运行的规范性
现代社会中，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基于国家

治理现代化，还是基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及其运行都必须走向规范化。
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设置到各项目的制度设计，再从制度运行到服务供给都必须规范。

在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增减变动的动议、论证和决策方面，要于法有据，于情合理。并
建立普通社会成员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决策的机制。各项目的制度设计要有学理依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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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而且多数项目需要有专业人士提供的定量分析报告，如需求分析报告、财务
可行性报告等。此外，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更具体的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涉及众多的行
业，且由各类主体提供服务，因而各领域都需要有行业规范和市场规则，营造公平竞争
的环境，并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的有效合作模式（管兵、夏瑛，2016），才能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反贫困功能
摆脱贫困、消除贫困是走向富裕的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反贫困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要健全消除绝对贫困的制度，又要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
制，以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反贫困功能。

1. 把反贫困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并通过社会救助制度有效发挥其兜底
作用。在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各专项救助制度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相对贫困的防
范，科学设定相对贫困的标准，准确测算相对贫困的人口数量，并对相对贫困人口进行
有效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认真分析相对贫困的原因，探索缓解相对贫困途径。

2. 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中植入防范贫困的基因，使一个项目能够有效解决一种基本
风险。改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使其能够有效承担起常见病的常规性治疗和罕见病
的基本用药需求，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把基本养老金制度作为全体社
会成员应对老年贫困风险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年老之后始终具有购
买基本生活资料的能力，以消除其对长寿而贫困的恐惧。

3. 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中植入激励社会成员奋发向上的机制。厘清基本公共服务
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之边界，保持基本公共服务适度水平，使社会成员对基本公共服务有
理性的预期，防止滋生“等靠要”的懒汉思想，增强社会成员勤劳致富、创新致富的内在
动力。同时，在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制度中，要设计鼓励受助者就业创业的机制。
（四）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再分配功能
随着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数量增多、惠及范围扩展、服务标准提高，通过基本公共服

务制度所调动的资源就越多，在整个国家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就越重要。然而，现行基
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贡献不够（卢洪友、杜亦譞，2019），某些项
目甚至产生负面效应，所以要通过改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增强其收入再分配功能。

1. 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在面向乡村、面
向非职业群体逐步增设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同时，按照“抑峰填谷”的思路，制定具体的
行动计划，使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过低的项目逐步提高标准，使服务标准过高的项目逐步
回归“保基本”。

2. 逐步统一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全国性制度和政策。尽管国家制定了基本公共服
务清单，但各地的具体政策有较大差异，为此，要督促和指导各地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公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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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清单，在明晰地方各级政府支出责任的基础上，适度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
帮助中西部地区和东部财力困难地区全面落实这一清单中规定的所有项目，使基本公
共服务资源更多地向中西部经济困难地区配置。

3.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互助共济性。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有缴费型和非缴费型
两大类。缴费型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以社会保险制度为典型代表，其制度设计形式多样，
因而其收入再分配功能会有差异。非缴费型项目的资金通常来自国家财政，因而有较强
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从项目数量上看，前者较少，后者较多，但前者所调动的社会资源并
不少，尤其是在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国家或地区。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互助共济
性较弱，因而需要增添互助共济基因，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四、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化的重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重点是，通过系统性整体
设计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体系；通过改进制度设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反贫困功能
和再分配功能；通过创新建立更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运行机制；通过建立标准体系增强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规范性；通过提高基层服务能力使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一）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体系
从 2021 年最新版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看，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完整，但

有些项目设置不够合理，有些项目的职责定位不够清晰，某些项目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变化。因此，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有的项目需要增设，有的项目需要扩展惠及范围，有的
项目需要整合，当前的重点是以下几项。

1. 增设基本养老服务项目。在传统社会，养老服务主要是家庭的责任。但随着人口
老龄化、高龄化和家庭小型化，失能失智老人逐步增多，家庭照护能力逐渐减弱，社会化
专业化照护服务需求增加，因而迫切需要将基本养老服务列入基本公共服务，即基于严
格的需求评估，明确由政府委托的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或者提供资金由老年人（或其
监护人）购买服务，使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和重度残疾人得到有效的照护服务，从而有
基本的尊严。因此，要加快发展照护服务业，并建立面向全民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2. 加强和改进生育养育基本公共服务。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因而必
须加强和改进生育养育基本公共服务。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仅针对有清晰劳动关系的职
工，其他社会成员缺乏此项基本公共服务，需要改造现行制度，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将生育津贴项目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同时，加快建立儿童津贴制度和儿
童照护服务制度等儿童福利项目，逐步实现儿童福利从特殊群体福利向普遍性福利的
转变，逐步降低中青年人在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的家庭负担。

3. 将职业伤害保障范围由正式职工扩展到全体劳动者。任何劳动者都有职业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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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但现行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仅有工伤保险一项，而且仅针对具有清晰劳动关系的雇
员，其覆盖范围过窄，大量劳动者无法进入这一体系。事实上，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伤害
保障一直缺乏有效机制，近几年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风险保障问题备受社会关
注。因此，需要建立能够适合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并创造条
件把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风险保障体系。

4. 将就业公共服务由城镇户籍劳动者扩展到全体劳动者。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劳动
者有更高质量的就业。长期以来，中国就业公共服务主要关注城镇户籍劳动者，对农民
和城镇非户籍常住劳动者关注不够。因而需要实行面向全体劳动者的就业公共服务，普
遍提高其劳动技能，并提供就业信息，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转移或从事现代农
业的需要。同时，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有效落实同工同酬同保障同福利的原则。

5. 整合部分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无论基于权益公平，还是基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
应当鼓励支持部分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整合。例如，目前已经完成了城镇和农村居民两个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今后要积极探索居民与职工两个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整合，
逐步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一体化（张志坚等，2020）。又如，浙江省在 2001 年开始
实行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 多年来运行良好，而全国性制度目前还是城乡
分设，今后应加快推进城镇和农村两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合并。再如，老年人有贫困、
疾病、失能、孤独等风险，需要养老金、医疗保障、照护保障、精神慰藉等制度，而现行高
龄津贴这一项目定位不清晰，宜并入基本养老金制度或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二）改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设计
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若干项目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与共同富裕的要求不相

适应，因而需要改进制度设计，使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
1. 逐步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户籍关联度。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户籍身份曾经

是社会成员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识。随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人口流动加速，基
本公共服务附着于户籍制度的规则必须改变（詹国彬，2016）。要以义务教育、住房政策、
社会救助和特殊群体福利制度为重点，逐步降低基本公共服务的户籍关联度（宫蒲光，
2019），有效解决人户分离带来的问题，使非户籍常住人口能够在其实际居住地享受基
本公共服务。

2. 构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社会保险制度。20世纪末设计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主要
针对有清晰劳动关系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20 多年来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
大变化，现行制度表现出种种不适应，民营企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非正规就业者难以
进入这套保障体系，因此这些项目必须与时俱进，逐步淡化劳动关系这个因素，探索雇
员与雇主相分离的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各类工薪劳动者都
能得到职工社会保险的保障（何文炯，2020）。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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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互助共济基因。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源

于制度中的互助共济基因。为此，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适当增设非缴费型基本公共服
务项目，增强互助共济性和项目的可推广性，但服务标准要保持适宜的程度。事实上，中
国目前存在规模较大的低收入群体，其缴费能力普遍较弱，因而非缴费型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容易推广。另外，在缴费型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增添互助共济基因，增强基本公共
服务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4. 强化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职责担当。现行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中的某些项目未能

有效担当起应有职责。2016～2019 年，城乡居民因病致贫返贫的比率始终保持在 40%
左右（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0），这表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反贫困方面的职责
担当不够，因而要借鉴国际经验，改进这项制度设计，逐步实现医药费用由基金责任封

顶制转向个人责任封顶制。这里的关键是明晰基本医疗保障的职责范围，包括诊疗方式
和用药范围等，同时培育社会成员的理性预期。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建立自然增长
机制，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建立低收入对象主动发现机制，使贫困者及时

得到有效的帮扶。基本养老金是处理个人长寿风险、防范老年贫困的有效机制。现行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养老金过低，难以担当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职责，为此要稳步
提高其基础养老金标准，同时鼓励社会成员参保缴费，以增加个人养老金积累。

（三）创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运行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众多，而且由不同主体承担供给任务，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运行

系统，需要采用科学的管理体制并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目前，基

本公共服务某些领域的运行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运行的效率，
需要改进和完善。

1. 逐步统一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全国性制度和政策。尽管国家制定了基本公共服

务清单，但各地的具体政策有较大差异，这不利于地区间社会成员基本权益的统一，也
会降低这些制度的再分配效应。为此，对属于中央事权的若干项目，尽快统一制度、统一
政策并统一服务标准确定规则，某些缴费型项目，还需要统一筹资规则。例如，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应当在改进制度设计的基础上逐步实行统收统支式全国统筹。同时，建立健
全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制度之间顺利转换接续的机制。地方各级政府
参照中央政府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统一本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运行规则。

2. 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职责。近十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基本
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已经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规范，集中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之中。但是，目前有两个问题比较

突出。一是财力相对薄弱的部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有的项目资金给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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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有的项目相关服务不到位，因而中央政府需要在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

地予以帮助，确保当地社会成员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以户籍为基础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体制和中央或上级资金分配规则，导致流动人口的部分基本公共服
务权益难以落实，因而要明确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原则，积极探索“钱随人走”

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分配规则，加快建立以常住人口为基础进行公共资源配置的机制，如
基础设施和住房、教育、医疗、照护等方面的建设指标。

3.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资金收支平衡机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都是长期性

的，因而需要建立有效机制确保各项制度永续健康运行。一是凡新增设的项目和拟提高
服务标准的项目须有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并以可信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
财政可行性论证。二是每年对各项目的财务收支状况进行简要分析，发现问题及时提出

改进建议；每五年对各项目执行情况和未来财务可持续性进行系统的评估，并对今后
的资金收支提出建议。三是社会保险等缴费型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要建立精算制度，以
基金收支长期平衡为目标，保持适度的保障待遇和参保者适度的缴费负担。

4. 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主导并承担最后的责任，传统
上主要由事业单位提供，这已经难以适应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尹栾玉，2016）。事实上，
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任务可以由多类主体承担，因此要制定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并营

造和谐的环境，引导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基本公共服务，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与发展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起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补助，要逐
步由补供方为主转向补需方为主，并更多地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此，要创新基层政

府与社会组织、企业的合作模式（管兵、夏瑛，2016）。
5.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效

利用信息技术。事实上，信息化有助于提高服务精准度、降低服务供给成本、实现优质资

源高效共享。因此，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从政府层面看，需要建立统
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实行基础信息集中采集，实现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同时，
通过优化经办服务流程，提高基本公共服务部门和经办服务机构的工作效率，创新服务

模式和服务业态。此外，要重视信息技术在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四）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的共识，国家已经设置了

一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并有清单，今后的任务是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其他方面
的标准体系需要尽快建立。

1.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设计规范。一般地说，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每个项目都应包

括服务对象、服务标准和支出责任等基本要素，但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更具体的标准。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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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项目采用资金给付的方式，则需要有对照表，甚至需要有计算公式。例如，最低生活

保障给付金、基本养老金给付额和各类补贴的确定方法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多数项目采
用提供服务的方式，其具体标准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和个性特征，这就要求有统一的标
准以便各地执行，当然某些项目各地需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更具体的服务标准。例如，

残疾儿童送教上门服务，需要明确上门授课的频次、内容等；城乡危房改造服务，需要明
确危房的标准、改造的标准和资金落实的机制等。

2.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享受者资格标准。哪些人和家庭可以接受某项具体的基本公

共服务，需要有明确的规则。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基本养老金领取
者、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享受者、职业伤害保障对象和失业者的确定等。

3. 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者资质标准和服务标准。从事某一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

机构，如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劳动关系协调和仲裁的机构等要有相应的
资质，其工作人员要有相应的技能，这都需要一整套可操作的规则。基本公共服务的每
个项目都要有一套明确的质量标准，让服务接受者能够体验，让服务供给者能够遵循，

让第三方能够评估。例如，义务教育的质量、基本养老金的准确性和发放的及时性、养老
机构中的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洗涤服务、心理或精神支持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递
送过程也需要一系列标准，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程序性依据，旨在提高服务递送的

标准化程度，如服务时间、服务态度、服务便捷程度等。
（五）增强基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基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影响制度目标

的实现。为此，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不断提升基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1. 加强基层基本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各领域需要根据各自的业务特

点，健全基层服务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并配备相应的资源。按照服务对象数量合理配比

服务人员数量，按照工作需要配备工作条件，按照实际工作量安排工作经费，确保基层
的服务质量。同时以方便群众、资源合理配置为原则，健全相应的分工合作机制，努力使
社会成员能够便捷获得符合质量要求的基本公共服务。

2. 加快培育专业化的基本公共服务队伍。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送达并保证质量，关
键是要有足够数量的服务人员，而且这些服务人员必须具有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为
此，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部门工

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同时，要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的聘任、使用、评
价、培养机制，使其有体面的生活和良好的职业预期，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其扎
根基层、服务一线。当前要稳定和加强医疗、教育和照护这三类在第一线从事基本公共
服务的工作人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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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购买服务岗位、购买服务项目、购买
综合服务等方式，让更多社会工作者进社会组织、进社区，承担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充
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评价监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4. 优化乡村人口的空间布局以提高服务效能。加强基层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在乡
村。为此，要对乡村和村庄进行全域与分类规划，优化乡村人口的空间分布，逐步实现乡
村人口由原先分散的自然分布向相对集聚的经济社会分布转型（黄祖辉等，2021）。在人
口相对集聚的基础上，实现以教育、医疗、失能者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乡村人
口的有效覆盖。

总之，实现共同富裕是美好的理想，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特征，共同富裕的推进将伴随着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公共
服务担当重要的职责，其核心目标是以适宜的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不
仅要提高公共治理水平，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同时要调整相关各方的利益，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与经济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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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ystem Optim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He Wenjiong·2·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one of the basic task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regards the former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deficiencies in the field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obvious dispari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groups, are incompatible with common prospe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design, enhance the normative, anti-poverty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functions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maintain moderate levels, and steadily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foci at current stage are to improve the program system,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inno-
vat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establish a standard system, and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public services at base level.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Life Extension on the Changes of Working Life Expectancy
Chen Youhua Sun Yongjian·16·

The length of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of labor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constructing of
life table,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the data of eight demographic censuses in China from 1987 to 2020 to calculate the
life expectancy and its composi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with the change of times, the
life expectancy of population’s working has experienced a quantitative reduction, from 38.12 years in 1987 to 32.97
years in 2020. Secondly, the life expectancy of working has contracted structurally, and the proportion in the whole life
has decreased from 55.35% in 1987 to 40.81% in 2020. This change is partly due to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length
increase of schooling that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8.50 years in 1990 to 15.51 years in 2020, and partly due to
fixed retirement ages and significantly raised life expectancy. Thirdly, there has been a quantitative and structural growth
in the life expectancy of working of elderly population. Finally, there exist gender-specific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life expectancy of working.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accelerat-
ing the policy of delaying retirement and reform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Public Services, Population Reallocation and Urban Productivity Hu Bin and Others·30·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promotes compensation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yardstick com-

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resulting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between cities will affect the urban produc-
tivity through the“scale effect”of population and labor agglomeration and the“structural effect”of human capital introduc
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tests the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public service on urban productivity through population
reconfiguration of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and structure on the supply side, and public service accessi-
bility on the demand side.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anel data of 282 cities from 2010 to 2019 shows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the supply capacity of public services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urban productivity, and it plays a
role through population reallocation. Secondly, in terms of supply structure, the impact of developing and upgrading pub-
lic services on urban productivity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basic guaranteed type, and depends more o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population reallocation. Thirdly, in terms of the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s, when human capital increases, it
will partially inhibit the role of population reallocation. Fourthly,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 reg-
ular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and the dynamic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s on urban development system through population reconfiguration will finally be reflected in the change of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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